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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启政办发〔2019〕84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8年度
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市各委办局，市

各直属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以下简称《兵役法》）、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以下简称《安置条例》）以及《贯彻落

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意

见〉实施办法》（苏退役军人发〔2018〕2号）精神，结合我市

实际，现就做好 2018年度退役士兵接收安置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

做好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对于服务国家经济建设、支持

部队改革强军、维护退役士兵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区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系列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省、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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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退役士兵安置工

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抓实抓好，进一步提高安置政策执行力，

扎实做好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

要认真落实《兵役法》《安置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

省、南通市关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新规定、新要求，突出重点，

要以扎实有效的举措克服困难、挖掘潜力、广开渠道，积极协调

适合退役士兵就业的工作岗位，按照规定时间抓紧任务落实。要

积极加大退役士兵安置资金保障投入，确保退役士兵教育培训、

一次性经济补助等经费及时足额保障到位，确保 2018年度退役士

兵接收安置工作顺利完成。

二、保障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的岗位安置

服现役满 12年（含）以上的士官、服现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

功（含）以上奖励或战时荣获三等功（含）以上奖励的士兵、因

战致残评定为 5级至 8级残疾等级的士兵、烈士子女士兵等为符

合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

要严格落实中央、省、南通市系列安置法规政策，进一步统

筹资源、拓展渠道，确保岗位安置质量，避免因安置政策不落实

产生新的安置问题。要加大机关事业单位接收安置的工作力度，

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事业单位编制岗位用于安置退役士兵。要继

续推进国有企业接收退役士兵工作，严格落实国有企业接收安置

的比例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国有企业都有接收安置退役

士兵的责任和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

安置部门应当在省、南通市明确的时限内完成本年度符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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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的安置任务，实行“积分选岗，阳光安

置”，通过量化服役期间贡献，公开安置对象、安置岗位、安置程

序、安置结果，健全监督机制，保障服役时间长、贡献大的退役

士兵得到优先选岗、优质就业，确保安置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此次下达的退役士兵岗位安置计划是刚性任务，各单位必须全面

落实。用人单位不得采取考试竞岗、双向选择等方式，接收安置

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无正当理由，不按照规定时间到安置部门报到超过

30天的，自开出安置介绍信 15个工作日内拒不服从政府安排工

作的，视为放弃安排工作待遇。

三、认真落实退役士兵自主就业政策

认真落实《省政府省军区关于进一步加强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实施意见的通知》（苏政发〔2013〕161号）和《关于提高义务

兵家庭优待金和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标准的通知》（启民

发〔2017〕69号）规定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地方一次性经济补助

标准及自主就业创业优惠政策。

退役义务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发放标准为：按照上年度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6倍，减去在部队已领取的一次性退役

金。

在部队选择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官，其地方一次性经济补助金，

以义务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发放标准为基础，士官服役期间，每

增加 1年增发 8%。

回到地方后选择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官，其一次性经济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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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为其在部队选择自主就业应领取的一次性退役金和地方一次

性经济补助金之和的 80%。

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回到地方后选择自主就业

的，鼓励和扶持其就业创业，增发一次性创业补助金。上士军衔

以下（含）的退役士兵按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的 40%设立，四级军

士长按 60%设立，三级军士长按 80%设立，二级军士长按 100%

设立。

四、做好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和促进就业工作

要健全培训体系，完善政策制度，推进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

作健康持续发展。要严格规范宣传动员、报名招生、教学教育、

考试考证、经费管理和就业服务等环节，加强监管，确保退役士

兵教育培训参训率、合格率和就业率达到省定目标；要调整优化

培训结构，合理确定技能培训、学历教育、项目培养工程，满足

退役士兵多样化需求。要高度重视选拔和聘用退役士兵到村（社

区）工作，将退役士兵培养成为基层建设发展的带头人；要积极

拓展退役士兵就业渠道，通过组织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推介会

等方式，促进退役士兵尽快就业；要大力培育和宣传退役士兵就

业创业先进典型，引导更多的退役士兵踊跃投身“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大潮。

五、切实维护退役士兵合法权益

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按照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逐月发

放生活补助。补助时间从部队终止供给关系下月起至退役军人事

务局出具安置介绍信或领取自谋职业补助金当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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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士兵在国家规定的待安排工作期，以其在军队服役最后

年度的缴费工资为基数，按 20%的费率逐月申报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其中 8%作为个人缴费记入个人账户，所需费用由政府安

排。退役士兵在国家规定的待安排工作期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由政府足额缴纳，个人缴费部分由退

役士兵个人缴纳，缴费基数按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执行。

要依法维护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严禁任何部门、行业和单

位下发针对退役士兵的歧视性文件；严禁拒绝接收退役士兵或者

限制、禁止下属单位接收退役士兵；严禁以劳务派遣、人事代理

等形式代替接收安置。各接收退役士兵的用人单位，应当在安置

部门开出介绍信的 1个月内安排退役士兵上岗，并依法签订劳动

合同，军龄 10年以上的退役士兵，要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退役士兵享受所在单位正式员工同工龄、同工种、同岗位、同级

别待遇。要严格落实服现役年限和符合《安置条例》规定的待安

排工作时间计算为本单位连续工龄政策，保障享受所在单位同等

条件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

接收单位应当在退役士兵报到（起薪）的当月为其办理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关系接续手续，并按规定为其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退役士兵参加军人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

年限和个人账户与退役后参加地方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和个

人账户合并计算。退役士兵服现役的年限视同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年限，实际缴费年限从退役后实际缴费时开始计算。退役士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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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当按规定随所在单位参加失业保险，其服役年限视同失业保

险缴费年限，并与实际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六、加强组织领导和督查监管

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由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安置工作主

管部门牵头，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相关工作。为现

役士兵安心服役、专谋打赢提供有力保障，为退役士兵融入社会、

就业创业创造良好条件。要进一步完善退役士兵政策落实督导机

制，建立奖惩措施。对执行中央、省、南通市决策部署和退役士

兵相关法规政策不力的，通过约谈、挂牌督办等方式责令限期整

改。对工作失责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对相关部门和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予以问责追责。

附件：

1.接收安置 2018年冬季符合安排工作退役士兵计划表

2.2018年度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测算表

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12月 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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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年冬季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
退役士兵安置计划表

接收安置单位
接收安置

人数
备注

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 1
差额拨款

事业单位职工编制

启东市吕四渔港船闸管理所 1
差额拨款

事业单位职工编制

启东市殡仪馆 1
自收自支

事业单位职工编制

南通三新供电服务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 1 生产

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 技术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 1 营销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上海振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 2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启东市支行 1 柜员

中国银行启东支行 1 柜员

中国工商银行启东支行 1 现金管库、提解员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南通市启东支公司 1 营销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公司 1 营销

中国烟草总公司启东市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1 专卖稽查

启东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 职工

启东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 职工

启东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 职工

启东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 职工

启东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 职工

启东创新型经济园开发有限公司 2 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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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年秋冬季退役士兵安置补助金测算表

兵役性质 军衔
军龄
（年）

部队发放的自主就
业一次性退役金
（每年 4500元）

在部队选择自主就业
的一次性经济补助金

回地方后选择自主
就业的一次性就业

补助金

义务兵
列兵 1 4500 28110

2011 年安置条例出
台之后入伍的士兵
不得回地方选择自
主就业

上等兵 2 9000 56220

初级士官

下士
3 13500 60720
4 18000 65220
5 22500 69720

中士

6 27000 74220
7 31500 78720
8 36000 83220 95376

中级士官

上士

9 40500 87720 102576
10 45000 92220 109776
11 49500 96720 116976
12 54000 101220 124176

四级军士长

13 58500 105720 131376
14 63000 110220 138576
15 67500 114720 145776
16 72000 119220 152976

高级士官

三级军士长

17 76500 123720 160176
18 81000 128220 167376
19 85500 132720 174576
20 90000 137220 181776

二级军士长

21 94500 141720 188976
22 99000 146220 196176
23 103500 150720 203376
24 108000 155220 210576

备 注

1.退役义务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发放标准：当地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6倍，
减去在部队已领取的一次性退役金。（依据：启民发〔2017〕69号。启东市 2017年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0759元）
2.在部队选择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官，地方一次性经济补助金，以当地退役义务兵一次性经
济补助金发放标准为基础，士官服役期间每增加 1年增发比例为 8%。（依据：苏政发〔2013〕
161号，每年增加 4500元）
3.回地方后选择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由安置地人民政府按照其在部队选择自主就业应领
取的一次性退役金和地方一次性经济补助金之和的 80%，发给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依据：
苏退役军人发〔2018〕2号）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办、政协办，市法院、检察院，市人武部，
市各人民团体。

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12月 16日印发


